
周
刊

B
01-

B
05

星
期
一

2014
.3
.10

深
度
决
定
高
度

新
闻
影
响
生
活

深
读

全全国国人人大大有有多多““大大””？？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寇润涛 赵兵

从1954年9月27日，第一次会议召开至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迎来自己的60岁生日。
作为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60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断成长和完善。通过行使立法、监督和决

定、任免等职能，为国家和社会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13年3月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指出，改革

开放30多年来，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
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也正是在辉煌成就的背景之下，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然而，最为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制度，往往不是站在台前。全国人大到底“有多大”？它包括哪些机构，各

机构如何行使职能？全国人大代表范围有多大？在两会之外的时间里，他们又是如何行使权力？我们希望能
为读者描绘出那个有点熟悉而又有点陌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月5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2932名代表出席会议。（新华社）

权力——— 可修宪，还可决定战争与和平

“各位代表，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
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这便是
2014年3月5日上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站到演讲台后，说出的第一句话。

与此类似的“第一句”，同样被李鹏、
朱镕基和温家宝等各届总理多次提及。

实际上，在每年定期召开的两会上，
由国务院总理向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
告，不只是惯例，更是必须，因为这是我国
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权力。据宪法第六十
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包
括，“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当然，全国人大所行使权力之“大”，
这仅是冰山一角。

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
使的职权还包括，“修改宪法”，“选举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批准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的建置”，以及“决定战争与和
平的问题”等十五项内容。

必须提及的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
宪法，同样是由全国人大通过和颁布的。
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并非只停留在
宪法的表述当中。

伴随着全国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全
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
其领导人员也一直保持着高配备。1954年9
月，由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出的
常委会中，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
奇担任委员长。副委员长一职，则由时任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时任民革
中央主席的李济深，及时任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的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等人担任。

改革开放后，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由时任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部分民主党派中
央主席组成副委员长队伍，成为全国人大
常委会领导人员构成方面的常态。

全国人大履行职权的抓手是立法。宪
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
国家立法权，不仅有权修改宪法、监督宪

法，还有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
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2013年3月8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吴邦国，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中指出，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实际上，不管是完善法律体系，还是提
高立法质量，全国人大都在为我国改革进
程的全面、持续、深化推进保驾护航。

2013年8月30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在上海自贸区获准设立
尚未成立之前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上
海自贸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
审批。全国人大的法律授权，为国务院在
上海自贸区暂时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提供
了依据。

2013年12月23日，受国务院委托，
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就国务院关于提
请废止《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
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
定》的议案，向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六次会议作了说明。5天后，经审
议，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
议，通过了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
的决定。自此，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劳教
制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全国人大推进依法治国、维护宪法和
法律权威，还要靠监督。2013年10月22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了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反贪污贿赂工作的报
告，这也是时隔24年之后，最高检再次向
全国人大进行报告。

专题询问、专题调研、执法检查，全国
人大行使监督权的手段越来越多样。“人
大产生政府，就要理直气壮地监督政府。”
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主任
浦兴祖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

“随着时代的变革，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也需要与时俱进。”本届全国人大新闻
发言人傅莹表示，全国人大强调要提高立
法的质量、增强监督的实效，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也要自我完善。

机构——— 人员专业，工作流程也专业

“我平时都是唱给大家听的，今天得
说了，但愿我说得不比唱得差。”5日下
午，在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全
团审议时，著名歌唱家廖昌永代表的开
场白引来大家的笑声。

廖昌永所在的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
化卫生委员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
之一。与他同为该委员会委员的，还有北
京大学原校长周其凤。

设立相应的专门委员会，是我国人大制
度非常重要的一环。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每年只召开一次，为了更好地发挥人大的作
用，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始，全国人
大设立了专门委员会和相应的办事机构。

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设立民族
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
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
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
会和农业与农村委员会9个专门委员会。此
后，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设置维持至今。

除了设有专门委员会之外，全国人大
常委会还设立了一定的办事机构和工作
机构，用于承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具体事务
或提供服务。这些机构包括办公厅、法制
工作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委员会。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陈斯喜曾这样解释：委员会制度是代议
制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代议制
民主的一个运行机制，大家对委员会的通
俗叫法就是“行动中的议会”。

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工作中的作
用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协助”。全
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可以概
括为三个方面，“提出议案、审议议案”，“承
办监督事项，并进行跟踪监督”，以及“开
展调查研究，提出建议”。

为了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专门委员
会一般每月举行一次全体会议，每半个
月召开一次委员会主任会议。他们还经
常保持与“一府两院”有关部门的对口联
系，出席有关会议，掌握有关情况，并听

取他们的有关工作汇报等。
因为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内容涉及

到方方面面，各专门委员会均按照专业分
工原则组建。其组成人员大多是熟悉本专
门委员会业务的专家学者，或有着丰富实
践经验的领导干部。另外，各专门委员会
还可根据工作需要，聘请若干非全国人大
代表的专家为顾问。

据统计，第九届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
会组成人员共210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
文化程度的有179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
的有116人，从事各方面专业工作的专家
学者有47人。

专门委员会的办事流程也相当专业，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的过程中，我们
可窥一斑。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由第八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于1993年制定。但这些年随着经
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消费者保护领域出
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

于是，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开始着手研究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修改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主任
贾东明曾表示，全国人大法工委在修改工
作中，非常重视社会各界、国务院有关部
门和各地方人大常委会的意见。初审和二
审过后，全国人大法工委还把消法修正案
草案两度在网络上公开，征求网民建议。

为提高法律的可执行性、可操作性，
法工委还进行了广泛调研。2013年10月，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三审之前，法工委专程到江
苏，针对网络购物等热点问题进行调研。

经长达几年的论证和调研后，2013年
10月25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的决定。这是实施20年的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首次大修。

“暗访、蹲点、见面只是创新立法调研
的几种形式。”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工委
研究室副主任梁鹰曾这样说。

（下转B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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